	附件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2年度）
	
	
	
	单位：万元

	预算部门名称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387.55
	2835.23 
	2835.23 
	10
	100%
	10

	
	按收入性质分：2835.23
	按支出性质分：2835.23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2687.02
	其中：基本支出：1510.91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1324.32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148.21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进一步提升市容环卫管理，进一步增强违建打击力度，进一步规范农贸市场管理，进一步推进城区“厕所革命”工作，进一步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承载能力。
	百分百完成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单位预算资金
	3387.55 
	2687.02 
	12
	10
	年中指标调减

	
	
	质量指标
	保工作正常运转，保项目顺利实施
	100%
	100%
	12
	12
	

	
	
	时效指标
	任务按时完成率
	100%
	100%
	7
	7
	

	
	
	
	至2022年底重大项目年度任务进度
	100%
	100%
	7
	7
	

	
	
	成本指标
	投资控制在批复概算或财评等结果内比率
	100
	100
	6
	6
	

	
	
	
	费用控制在预算内比例
	100
	100
	6
	6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人员经费
	1104.03万
	1104.03万
	5
	5
	

	
	
	
	公用经费
	406.88万
	406.88万
	2
	2
	

	
	
	社会效益指标
	城市形象提升
	≥10%
	≥10%
	3
	3
	

	
	
	
	违章建筑控制率
	达标
	达标
	4
	4
	

	
	
	生态效益指标
	城市绿化率
	达标
	达标
	5
	5
	

	
	
	
	节能率
	达标
	达标
	3
	3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8
	8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70
	≥70
	10
	10
	

	总分
	100
	98
	

	填报人：李干  联系电话：15873388778  填报日期：2023年4月17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2022年年初我单位根据渌口区财政局绩效评价科的相关规定，对照区委、区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科学合理地设定了年度绩效目标和指标，并按要求申报了2022年绩效目标及绩效评估的相关资料。本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纳入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金额2835.23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2年基本支出1510.91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104.03万元，公用经费406.88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2年度项目实际投入资金1324.32万元，其中城区绿化养护126.62万元，创文工作费用15.8729万元，转拨市场服务中心费用218.05万元，路灯电费和路灯照明设施运营维护费189.66万元，渌水大桥维修养护项目30.38万元，采购除臭剂16.62万元，餐厨垃圾处置项目6.45万元，城市维护及直饮水机养护项目83.12万元，临聘人员竞聘上岗经费124万元，景观灯拆除项目11.303万元，违法建设存量清零拆除费项目44.37万元，建宁驿站项目14.47万元，渌江风光带清淤项目17万元，小街小巷游园新装路灯项目44.17万元，执法督察项目5.59万元，数字城管运营项目27.7万元，历史遗留三个电力项目尾款48万元，公共自行车系统运营项目110.3万元，挖机租赁项目6.05万元，渌水大桥降噪工程项目113.54万元，制式服装采购项目6.25万元，三微改造项目13.45万元，办公楼房租19.8万元，2012年县城美化工程项目31.55万元。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资金。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2年，我单位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规范市容秩序，规范清扫保洁，规范拆违控违，规范维护保养，规范市场管理，整治户外广告，整治陈年垃圾，整治违章搭建，整治马路市场，整治市政短板，推进建宁驿站建设，推进示范性农贸市场建设，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水平得到提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如下：预算配置控制较好，预算执行比较到位，预算管理较理想，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三公”经费总体控制较好，较本年预算支出数有较大幅度下降，政府采购执行率为100%，资金使用合规，本年度支出的所有资金均由区财政局国库支付，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项目支出按规定经过评估论证；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我单位对公共财产物资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配，并按使用人建立了资产实物管理台账，实行使用、保管签字登记制度。对单位固定资产统一采购、多人经办，每月月初根据各部门的需求制订采购计划，实行多人经办、“货比三家”，并按政府采购程序和有关规定加强采购手续。年底对财产物资进行清查、盘点、核对、处理。对取得的资产实物及时进行会计核算。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五、下一步改进措施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3年4月17日



